
作为从伦理学的视角对教育活动进行道德规约、
价值分析和行为导向的交叉学科，教育伦理学乃是引

导教育何以至善的学问。它要研究和解决的根本问题
是：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的、善的教育？一种合道德性
的教育应该是怎样的？教育道德之应然如何才能转化

为实然？这些问题需要结合教育实践进行具体的探讨

和分析。这里将进一步追问的是：教育伦理又何以可
能？教育伦理学作为学科存在的依据何在？如何理解和

把握教育与伦理、教育学与伦理学之间的逻辑关系？对
教育伦理学这些元问题的思考和探索，不仅有利于教

育伦理学学科建设的深入开展，而且将有助于更好地

发挥其对教育实践的理论指引作用。

一、伦理实体：教育的人文本性
从伦理学角度看，教育是帮助人们提升和完善人

格的一种对象化活动，但这种以改善人性、塑造人格和
追求自由为旨归的教育本身也应该合乎伦理、止于至
善，从而使受到教育影响的人们能够积极地去适应和

改造社会。在现实生活中，教育又是由教育者、被教育
者及与之相关的各种要素所构成的一个伦理性实体。
教育实体与一般社会实体不同的是，它是在一种特殊

的伦理关系基础上结合而成的教育共同体，与血缘的、
地缘的、经济的、政治的共同体相比，教育共同体是具
有人文本性和人文精神的伦理实体，以伦理价值、伦理
原理作为其合理性根据。所以，伦理是教育共同体的人
文本性和核心价值精神。这就意味着教育主体、教育对
象和教育要素之间的关系也必须是伦理性、道德性的
关系，这是教育共同体作为伦理实体的最为重要的合

理性基础。
在教育共同体中，教育活动和教育关系是以道德

价值为基础的伦理性存在，其基本特点是非功利性、非
强制性以及教育文化所要求的神圣性。这种神圣性即
教育关系的纯洁性，既要获得社会的认同，也要在教育

实践活动中得以体现。在教育活动中，教育者的行为并
不是一种个人行为，而是一种社会行为。教育者的身份
由其职业角色所规定，要代表国家、民族、社会培养合
格的公民和文化传承者。所以，中国传统社会的教师被
赋予特别的使命，享有尊严、崇高和神圣，并形成天、
地、君、师、亲五位一体的具有终极意义的价值人格序
列。一旦失去尊严、崇高和神圣，教师和教育的伦理特
性就会面临危机。教师作为知识和思想的传播者，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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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伦理的人格化，又是引领学生成长、成才的“经师”
和“人师”。作为被教育者，学生对教师的品格和学识有
着特定的内在要求。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并不是外在的，
而是内在的，并不是暂时的、瞬间的，而是会延伸至学
生的一生，成为他们的精神资源。教育活动的这种特殊
的价值特点，要求教育者必须具有良好的教育德性、教
育人格，只有这样，才能使教育工作收到预期的效果。
教育共同体和教育活动作为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

部分，具有开放的结构，同时，社会的世俗性和功利性

也会在教育实体和教育关系中得到体现。然而，无论社
会如何开放，学校都应当是文明的实验室，是引导学生

实践道德、探求真理的场所，而不应该过度地世俗化。
事实上，每一座学校的围墙不仅具有建筑学的意义，更

重要的是一种文化象征。它表征着把学校与社会相对
隔离而又不完全脱离，就是要在文化的实验条件下培

养学生，使教育共同体具有不同于社会的人文特性，不

至于受到社会消极因素的干扰和侵蚀，从而保持其由

伦理性而导致的神圣性。当然，作为社会文明的实践产
物，教育本身是一种组织化的行为，也具有一定的经济

和政治内涵，并具有经济意义和政治功能。但是教育并
不是一个经济实体，教育关系不是利益关系，教育生产

的不只是追求物质利益的“工具产品”，而是懂得如何
处理利益关系的健康主体。教育关系也不是法权关系，
教育的政治属性不是指它是为少数统治者服务的工

具，而是致力于培养具有一定阶级意识、政治觉悟和担
负道义的社会政治人。
因此，从根本上说，教育的伦理使命是培育具有健

全人格的文化人。在整个文明体系和历史发展中，教育
履行和完成的是一种文化使命和文化任务，因而，人文

本性才是教育共同体的实质所在。教育的这种人文本
性和内在规定指向的是伦理，是以“成人”作为中心的
教育伦理精神。教育活动包含非常丰富的教育人文精
神和人文品格，它既承担着一种系统性的文化教化重

任，又将这种教化转变为推动社会经济进步和人自身

发展的“人文力”。教育的文化使命就是通过教育“人文
力”来实现“人之人化”的文化理念，它所遵循的最根本
的原型结构就是人之“得—德”相通的内在统一关系。

二、教育伦理学：教育与伦理的融合
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它造就的不是单向度的人，

而是健全的人，是有知识、有能力、有理想、有道德的社

会人。所以，教育历来以“善”自居，它既是求真的活动，
又是道义的事业。有人说：“教育是人类一项杰出的道
德事业。”〔1〕就是因为教育以教人求真向善为指向，是
彰显道德意义、道德生命和道德境界的活动。这就是
说，从教育思想到教育制度、从教育目标到教育过程，
都应合乎社会的伦理规范，都应内在地体现先进的教

育伦理精神和道德理想。如我国儒家经典《大学》中所
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教育
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道德善的自觉追求，一旦离开了伦

理学的规导，教育活动就可能偏离其至善的轨道，教育

乃至于教育科学都会失去它的合法性。从这个意义上
说，教育伦理实际上就是教育的实践理性。伦理既是教
育的母体，又是教育终极的精神旨归。所以，在中西方
民族的文化认同中，教师不只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事

业，一种崇高而神圣的事业，因而教育对教师有着特殊

的伦理要求。在教育中，道德不仅在一般意义上成为育
人的条件，而且是教育实践活动的品质前提。在中国历
史文化中，教师是伦理精神的象征，是一定伦理的实践

者、体现者和示范者。
教育是伦理的教育，教育学也是伦理学的教育学，

教育伦理学不是伦理学和教育学的简单相加，而是二

者的融合。伦理总是浸润并渗透于教育之中，教育又始
终蕴涵、体现着伦理。从发生学角度看，传统教育学是
从伦理生活中派生出来的，是应社会道德生活和道德

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例如，中国的传统教育以德育为
先导，并把“修身”、“养性”、“慎独”、“至善”作为其育人
理念。传统文化中的人才培养理念充满了社会责任、道
德情操、精神素养、伦理关怀、理想信念等人文气息。虽
然随着社会和教育自身的发展，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手
段得到了丰富和更新，融科学与人文为一体成为现代

教育的基本取向，但坚守“性善”的育人信念和“以善律
教”的伦理观念一直为人们所传承和弘扬。所以，伦理
本是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教育本质上是一个伦理实
体，教育学应当也必然是伦理学的教育学。教育伦理学
作为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不只是外在的人为嫁接，还有

着内在的学术亲缘关系。教育与伦理本来就是合为一
体的，把“教育”和“伦理”分开，完全是后人为方便而
已，是教育在社会生活中相对独立的结果。
事实上，教育学与伦理学始终“纠缠”在一起，无法
将它们完全分离。根据我国教育学学者的考证，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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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史上对于教育学与伦理学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三个

阶段：“阶段一，全部教育问题就是伦理问题，教育学就
是伦理学；阶段二，伦理学原则上应该是教育学的基

础，教育学具有伦理学性；阶段三，伦理学的辩护理论

应该是教育学的基础。”〔2〕这表明教育伦理学不仅是伦
理学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和实践，而且为教育学提供了

一个有力的解释框架，教育学离不开伦理学的理论支

撑和价值评判。德国学者本宁在《教育伦理学》一书中
指出：“一般伦理学与哲学、人类学相对于教育学具有
一种批判的功能。伦理学并不侵犯教育学作为科学的
自律，但是伦理学必须在教育学陷入乌托邦前提出警

告，教育能够成功，因为它能够受到法则艺术和方法艺

术的支持，伦理学将永远保留它对于教育价值意识的

功能；教育价值有效性的问题需要一般伦理学，教育学

是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的。”〔3〕因此，教育价值的发现是
教育伦理学作为整合科学的一个应然观照。教育科学
需要教育伦理学以理性建立和确定教育中的价值。教
育伦理学作为单一科学的伦理学能够超越其他科学的

观点，可以引导教育的行动，并且建构伦理的正确点，

承担教育实际科学的合法性。
教育伦理学作为一门求索教育善的真谛及其实现

的学问，不是侧重于一般教育学的实证性研究，而是侧

重于对教育实践的价值性探讨，是为教育者的教育行

为选择提供合理性根据及理论支撑。正如日本学者村
井实所言：“我们只有把‘善’和‘使之善’重新摆在教育
学研究的中心位置，教育学才能从自己放弃学术研究

的道路上解救出来，才能切实地获得独立的学术自主

性，教育学也才能对个人、社会、国家乃至全人类的命
运发挥不可缺少的作用。”〔4〕

三、追寻道德：教育的伦理意蕴
从起源上说，教育是人类的公共产品，是人们不断

完善和发展自身的必需品，这是教育存在的普适价值。
教育为了人而存在的，因为有生命的人的存在是现实

世界生成的首要前提，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教育
在未来意义上为社会培养人，也为实现人的本质力量

创造精神条件，因此，教育是求善的活动，是自觉实践

道德的领域。教育在本质上是指向善的，其原本就是富
有伦理意蕴的教化，是承载责任、追求理想、充盈道德
的生活。在本性上，教育即道德，伦理是教育最根本的
属性。

人的存在是从一个自然人到文明人、社会人的成
长和演变过程，这一过程是借助教育来实现的。教育在
现象上是传授知识和道德，但它的本质是“解放人”，或
者更确切地说是人的伦理的解放。黑格尔在《法哲学原
理》中对教育的本质进行了论述：“教育的绝对规定就
是解放以及达到更高解放的工作。这就是说，教育是推
移到伦理的无限主观的实体性的绝对交叉点，这种伦

理的实体性不再是直接的、自然的，而是精神的，同时
也是提高到普遍性的形态的。”〔5〕教育的人文使命就是
把人从自然的质朴性中解放出来，把人从本能的自然

欲望中解放出来，使人成为伦理性的社会化的现实的

存在物。因此，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培育人普遍的伦理理
性，在此意义上，教育伦理也通过对受教育者的伦理化

教育加以体现。教育解放的结果是造就“有教养的人”，
使一个纯粹的生物学意义的人成为富有伦理特质的道

德人。教育的这种人文使命和伦理使命为教育伦理学
的存在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
由此可以说，教育是对道德的一种自觉追寻，教育

的解放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人的道德的解放。因为人
虽然是道德的存在，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这一

点，进而实现这一点的。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唤醒人的
道德意识，使之认识到道德之于人的意义。教育在使人
得到道德成长的同时，也通过它所培养出来的具有道

德意识的人来实现世界的真、善、美。从根本上讲，无论
是对于人还是对于社会而言，教育都是面向未来、面向
可能的。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教育是社会进步最基本、
最有效的工具之一，它不仅继承传统道德精华，还创造

和弘扬社会新道德，并以先进的伦理理念构建和推进

社会的精神文明。正如杜威所言：“教育是达到分享社
会意识的过程中的一种调节作用，而以这种社会意识

为基础的个人活动的适应是社会改造的唯一可靠的方

法。”〔6〕所以，人与社会的和谐是通过教育并依靠道德
来整合的。作为存在的两重面向，人与社会是统一的，
马克思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
条件”规定为未来理想社会的内在特征，而教育则是实
现这一理想的重要条件。教育以人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为根本目标，这一价值理性构成了教育伦理学的重要

理论依据。
然而，尽管教育本质上是善的，教育原本就是一个

道德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领域没有善恶矛盾



和价值冲突。也正因为此，走向一种好的、善的教育不是
靠教育自身就能自然达成的。麦克莱伦说：“没有道德性
的教是教的赝品，有道德性的教才是教的真品。”〔7〕只
有教育活动本身是道德的，它才能成为善的教育。而实
现合道德性的教育需要对教育实践进行伦理的审视和

反思，它的理论形态就是教育伦理学。事实上，教育实
践在目的和手段、内容和形式上，无不存在着善与恶的
冲突和抉择。教育伦理学存在的价值就在于成就和实
现教育之善，从而使“有教育意义的过程同道德的过程
完全一致”。正如赫尔巴特所言：“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
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8〕正因
为教育是对道德的自觉实践和自觉追求，因此教育亦

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精神境界。就此而言，教育与伦理
是合二为一的。杜威说：“教育即生活。”生活总是要呈
现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伦理规范、伦理秩序。这就
是说，教育伦理是教育生活的内在律令，教育道德生活

为教育伦理学的构建提供了历史根据和现实“土壤”。
总之，作为一种实践伦理学的教育伦理学，是从

“实践—精神”的角度把握教育运行过程与伦理道德的
关系，阐明教育伦理的意义、本质、作用及依据等。教育

既是人类的特殊实践活动，也是人类的道德实践形式。
伦理道德从来就没有自己独立的感性活动场域，它总

是渗透于人的社会行为，尤其是教育行为之中，它应该

且事实上乃是蕴涵在教育活动中的一个本体性要素。
所以，教育的伦理旨在实现伦理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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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origin and nature of education, education community in order to perfection as the goal is an ethi-
cal entity with the human nature and humanities spirit. Education and ethics are one, because ethics is always immersed

and permeated in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includes and embodies always ethics. Education is the ethical education, and e-

ducation is the education of ethics. Education is a moral field of conscious pursuit, and a very important point of education

liberation is man’s moral liberation. The human mission and ethical mission of education provide the possibility and neces-
sity for the existence of educational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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